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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零点，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

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在G207国道、G311国道等重要路

段开展“零点”联合治超专项执法行动，精准整治夜间违

法运输乱象。

此次行动采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

式，在G207国道关键路段科学设置临时检查点，同步对

周边重点路段开展全方位流动巡查。

行动中，执法人员密切配合、协同发力，重点核查车

辆超限超载、非法改装、货物抛洒滴漏等违法行为。

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6人、执法车辆3台，检查

过往货运车辆20余台，依法查扣超限超载违法车辆2台，

有力震慑了超载行为。 （李长隆）

县交通运输局开展夜间“零点”联合治超行动

3月19日清

晨，县人民法院

再 次 吹 响 执 行

“集结号”，启动

涉 民 生 专 项 执

行攻坚，40 余名

执 行 干 警 兵 分

三路，聚焦涉民

生、涉农民工工

资、涉小标的等

重点案件，以雷

霆 之 势 向 拒 不

履 行 法 律 义 务

的行为亮剑，切

实 将 胜 诉 当 事

人 的“ 纸 上 权

益”兑现为“真

金白银”。

行动中，执

行干警迅速出击，坚持刚性执法

与温情执法相结合：对恶意逃避

执行的，依法采取拘传、搜查、查

封、扣押等强制措施；对有履行意

愿但暂时困难的，引导达成和解，

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经过一天的奋战，本次行动共

查找被执行人18案18人，拘传1

人，执行完毕案件4件，达成和解

协议6件，执行到位金额21万元。

下一步，县法院将持续加

大执行力度，以雷霆手段彰显

司法权威，以善意文明执行传

递司法温度，以实际行动践行

“司法为民”宗旨，让每一份生

效判决落地有声，让公平正义

可感可触。 （范珂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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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进春季道路交通宣传教育工作，强化“美

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有效提高农村人民群众的交

通安全意识，全力防范农村公路交通事故的发生，3月19

日上午，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民辅警深入观音堂示范区

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集市人流密集、烟火气浓厚。民辅警穿

梭于摊位与人群之间，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面

对面答疑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以案说法，手

把手示范安全头盔正确佩戴方法，重点提醒老人、儿童

注意远离车辆盲区。同时，提醒群众行经路口时做到

“一慢二看三通过”，坚决杜绝抢行、横穿马路等危险行

为。此外，聚焦面包车超员、客货混装，电动车、摩托车

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

农用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开展警示教

育，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交通陋习，严守交通法规，做到安

全文明出行。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

意识、法治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为营造安全、有序、畅

通、和谐的农村道路交通环境打下坚实基础，为美丽乡

村建设保驾护航。 （马沛沛 文/图）

奏响农村交通安全春季“进行曲”
县公安交管大队民辅警深入观音堂示范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3月18日，县人民法院大营法庭天青色工作室成功调解一起

涉农民工劳务费纠纷案件。经过承办人长达5个小时的耐心调

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当晚8点当场履行完毕，

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效果。

该案系原告应某与被告某建筑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件

受理后，天青色工作室开通绿色通道，快速立案，快速审查。承办人

在梳理案情时发现，双方争议焦点明确，但对立情绪较为激烈。考虑

到若简单判决，不仅可能增加当事人诉累，还可能因执行程序延长纠

纷化解周期，承办人决定将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首选方案。

调解过程中，承办人充分运用“背对背”与“面对面”相结合的

调解策略。一方面，向被告建筑公司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及拒不履

行的法律后果，引导其正视履约责任；另一方面，耐心倾听原告应

某的诉求，安抚其情绪，引导其理性维权。经过承办人5个小时的

不懈努力，双方的对立情绪逐渐缓和，最终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

成调解协议。

为确保调解成果真正落地，避免“调而不履”的程序空转，承办

人积极督促被告建筑公司现场履行义务。在法官的见证下，被告

建筑公司当场履行了全部款项，原告应某现场确认收款，双方握手

言和，纠纷得以实质性化解。

该案的成功调解并现场履行，是县法院大营法庭深入践行“枫

桥经验”的生动实践。大营法庭设立天青色工作室，通过“绿色通

道+多元调解+司法救助”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不仅高效维护了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为优化辖区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了司法力量，

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朱鹏）

晚上八点的暖“薪”到账
大营法庭5小时成功调解一起涉农民工劳务费纠纷案件

为进一步警示震慑违法违规校

外培训，近期，县教育体育局通报3

起违法违规校外培训典型案例。

案例1：宝丰县丰和家园小区
一门面房擅自开展学科培训

2026年1月10日，县教育体育

局接市民举报，反映宝丰县丰和家

园小区门面房二楼有人举办辅导

班。经查，该无名机构未经审批，擅

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培

训，现场发现2名从业人员、13名七

年级学生在开展学科培训。

处理结果：县教育体育局下发

停办通知书，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

违法培训，3 天内退还学生培训费

用，清除办学设施及培训资料，将该

培训地点列入重点督查范围，进行

跟踪管理。

案例2：宝丰县文峰街道石洼
村一民房内擅自开展学科培训

2026年2月26日，县教育体育

局接市民电话举报，反映宝丰县文

峰街道石洼村南高架桥西边一庭院

式民房内举办学科辅导班。经查，

温某某未经审批，擅自举办校外培

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现场发现

11 名小学生、2 名从业人员在开展

小学课程辅导。

处理结果：县教育体育局下发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立即停办，3

天内退还所收费用，清除办学设施

及培训资料，将该培训地点列入重

点督查范围，进行跟踪管理。

案例3：宝丰县悦脑教育咨询
中心违规广告宣传

2026年1月21日，县教育体育

局接到市教育体育局“随手拍”转办

线索，反映父城街道西街“答案说提

分机构”开展学科辅导。县教育体

育局于2026年1月27日、2月6日、2

月10日、2月13日、3月17日，先后

联合父城街道、市场监管局等单位

对该门店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该

门店营业执照名称为宝丰县悦脑教育咨询中心，经

营范围为教育咨询服务，以自习室名义违规开展学

科培训。同时，该门店以“答案说连锁机构”名义违

规使用门头、橱窗、海报、宣传页、宣传卡片等大肆

进行“专注中高考快速提分”“单科提分 20 分至 50

分”“两天背会一学期的英语单词”“覆盖中高考试

卷80％左右、覆盖分值120分左右、准确率100％”等

学科培训宣传，制造家长焦虑。

处理结果：联合检查组没收其违规宣传页、宣传

卡片，责令该门店立即停止违规培训，立即清除违规

广告宣传，退还培训费用，将该门店列入重点督查范

围，进行跟踪管理。 来源：宝丰县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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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进 一 步 筑

牢校园消防安全

防线，根据春季学

期安全工作计划，

近日，红星幼儿园

组织全体师幼开

展了一场紧张有

序、实战性强的消

防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各班教师

迅速组织幼儿拿

起湿毛巾，捂住口

鼻，弯腰低姿，沿

着预定疏散路线

有序撤离至安全

区域。

许豪辉 报道

红星幼儿园开展安全演练


